
检查标准 167：

评标委员会、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当按

照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

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。采购文件内容违反国家

有关强制性规定的，评标委员会、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

小组应当停止评审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说明情况。

评标委员会、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当在

评审报告上签字，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。对评审

报告有异议的，应当在评审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，并说明理

由，否则视为同意评审报告。


